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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
謂
老
人
?
何
謂
問
題
?
這
些
基
本
概
念
必

須
先
行
界
定
才
能
夠
很
理
性
地
討
論
老
人
問
題
與

對
策
。
所
謂
老
人
係
指
在
老
年
期
生
活
的
一
群
人

口
。
但
如
何
分
割
老
人
與
非
老
人
?
其
標
準
何
在
?

社
會
學
家
、
生
物
學
家
、
心
理
學
家
、
醫
師
護
士
、

營
養
師
與
社
工
師
，
各
有
其
不
同
之
見
解
與
主
張
，

很
難
獲
得
學
理
上
相
同
的
老
人
定
義
。

現
代
之
社
會
老
人
學
給
予
老
人
或
老
年
一
個

比
較
寬
廣
而
有
概
括
性
之
定
義

.. 

老
人
係
指
一
個

人
正
常
之
生
命
生
長
發
展
過
程
中
最
後
之
一
個
階

段
而
言
。
在
社
會
學
上
與
心
理
學
上
，
經
常
將
人

生
之
過
程
劃
分
為
數
個
階
段
，
使
用
年
齡
集
團
為

指
標
來
研
究
各
種
不
同
年
齡
集
團
之
特
性
與
問
題
，

例
如
哈
佛
大
學
之
著
名
心
理
學
家
，
埃
力
克
遜

(
閱
戶
口
中
妄
的
。
口
)
將
人
生
分
為
八
大
時
期

.. 

嬰
孩

期
自
出
生
至
一
歲
，
幼
年
期
由
一
至
三
歲
，
學
前

期
由
四
至
六
歲
，
學
童
期
由
七
至
十
二
歲
，
青
春

期
由
十
三
至
十
八
歲
，
青
年
期
由
十
九
至
二
十
一

歲
，
成
年
期
由
二
十
二
歲
至
六
十
四
歲
，
老
年
期

由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。
(
註
l
)

老
人
學
專
家
認
為
老
人
或
老
人
之
標
準
應
該

依
照
個
人
之
生
物
年
齡
、
心
理
年
齡
、
社
會
年
齡
、

健
康
年
齡
、
更
年
期
適
應
、
退
休
活
動
與
社
會
期

待
等
之
項
目
，
加
以
綜
合
評
八
刀
，
然
後
確
定
誰
是

老
人
或
老
年
，
並
非
單
一
之
生
物
年
齡
為
標
準
來

決
定
一
個
人
之
成
長
與
老
化
之
標
誌
。
在
理
論
上

這
個
建
議
確
甚
理
想
，
但
在
實
際
之
社
會
生
活
上
，

卻
遭
遇
許
多
困
難
。
因
此
現
代
之
文
明
國
家
均
一

期四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多
少

以jZ.

已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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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
採
用
生
物
年
齡
為
標
準
來
區
分
老
年
與
非
老
年

或
老
人
與
非
老
人
之
界
限
。

台
灣
目
前
之
公
教
人
員
退
休
年
齡
為
六
十
五

歲
，
老
人
褔
利
法
(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六
月
十
八
日

總
統
公
佈
)
第
二
條
所
稱
老
人
，
係
指
年
齡
六
十

五
歲
以
上
之
人
。
美
國
之
社
會
安
全
法
與
社
會
福

利
法
自
一
九
三
五
年
就
規
定
六
十
五
歲
為
老
年
退

休
與
老
年
救
助
金
之
申
請
年
齡
，
這
是
沿
襲
德
國

在
一
八
八
三
年
之
社
會
安
全
退
休
年
齡
定
為
六
十
中

五
歲
。
華日
本
與
法
國
之
退
休
年
齡
均
為
六
十
歲
，
印
叭

度
為
五
十
五
歲
，
北
歐
之
福
利
國
家
，
瑞
典
與
丹
八

十

麥
為
六
十
七
歲
。
了
九
八
二
年
在
維
也
納
召
開
之
七

世
界
老
人
大
會
定
六
十
歲
以
上
為
老
人
。
無
形
中
，
件

這
個
退
休
年
齡
變
為
區
別
老
年
(
老
人
)
與
非
老
年
二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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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非
老
人
)
之
法
律
與
社
會
福
利
之
法
定
標
準
。

(
註2
)在

許
多
國
家
與
社
會
文
化
中
，
老
年
人
口
之

增
加
，
往
往
自
成
為
一
個
社
會
階
級
。
形
成
一
種

享
受
政
治
權
力
與
社
會
福
利
，
休
閒
資
源
與
法
律

優
待
之
特
殊
階
級
。
年
長
者
之
資
歷
、
身
分
、
地

位
、
樂
譽
，
也
往
往
隨
著
年
齡
之
老
邁
而
加
強
，

昇
為
政
府
機
關
之
國
策
顧
問
或
資
深
幹
部
、
公
司

行
號
之
老
大
或
社
區
寺
廟
與
教
堂
之
長
老
主
持
。

例
如
古
代
許
多
民
族
之
統
治
者
，
甚
至
於
現
代
國

家
政
府
之
領
袖
，
例
如
日
本
之
天
皇
、
英
國
之
女

皇
、
天
主
教
之
教
皇
、
台
灣
之
總
統
等
多
均
由
老

年
人
擔
任
。
中
國
在
東
漢
明
帝
時
特
設
三
老
，
知

天
地
人
三
事
，
設
五
更
，
知
五
行
更
代
。
皇
帝
有

疑
難
時
，
可
隨
時
向
這
些
老
人
官
提
問
計
策
。
當

時
，
老
人
長
命
不
死
的
不
多
，
因
此
，
社
會
上
流

行
尊
老
與
敬
老
之
風
俗
。
在
傳
統
之
農
業
社
會
，

老
人
本
身
並
不
成
為
問
題
。
因
為
孝
敬
老
人
、
照

顧
老
人
本
是
每
一
家
庭
之
責
任
，
也
是
子
女
最
起

碼
之
孝
道
與
義
務
。
所
謂
「
養
兒
防
老
」
係
為
農

村
家
庭
之
傳
統
價
值
。
但
是
現
代
工
商
業
社
會
之

變
遷
迅
速
，
醫
療
保
健
發
達
，
老
年
人
口
不
但
增

加
，
其
壽
命
也
愈
活
愈
老
。
對
於
小
家
庭
組
織
，
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，
老
人
年
金
，
國
家
之
財
政
負
擔

形
成
空
前
之
挑
戰
。
如
果
老
人
因
損
失
身
心
健
康
，

退
休
後
收
入
大
滅
，
親
友
來
往
較
少
，
生
活
閒
散
，

孤
寂
淒
涼
，
或
依
賴
老
人
褔
利
救
濟
生
活
，
不
但

喪
失
了
個
人
自
尊
心
，
也
會
被
不
孝
子
女
遺
棄
與

虐
待
，
放
生
山
中
，
殘
忍
殺
害
。
這
樣
一
來
，
老

人
就
成
了
家
庭
問
題
也
成
了
社
會
問
題
，
值
得
大

家
之
注
意
。

、
老
人
問
題
之
學
說

老
人
在
時
間
、
空
間
、
人
緣
關
係
'
社
會
期

望
與
社
會
環
境
之
互
動
過
程
中
，
逐
漸
損
失
角
色

與
功
能
。
在
家
庭
中
，
在
社
會
上
失
去
身
分
地
位

時
，
老
人
便
產
生
各
種
生
活
適
應
問
題
。
這
些
問

題
不
但
是
個
人
問
題
，
也
造
成
家
庭
與
社
會
問
題
，

對
於
家
庭
和
社
會
增
加
許
多
負
擔
，
需
要
社
會
採

取
集
體
行
動
，
加
以
改
善
。

老
年
人
口
造
成
社
會
問
題
，
有
下
列
五
種
學

說
可
加
以
解
釋

.. 

第
一
為
文
化
阻
隔
說

(
H
V
m
n
c
H
E
S

戶
「
品
叫
y
o
0
3
)

土
、

4
司

老
年
人
口
族
群
與
青
少
年
人
口
族
群
，
在
生
做

活
方
式
上
是
截
然
不
同
的
，
在
現
代
社
會
中
，
強
反

調
自
由
競
爭
，
功
利
主
義
，
稱
讚
俊
男
美
女
，
帥
併

哥
辣
妹
，
崇
尚
健
身
性
感
。
目
前
台
灣
之
青
少
年

4

文
化
是
流
行
著

「
性
、
網
路
、
機
車
」
以
及
「
你

L
V

要
，
她
也
要
，
就
吃
避
孕
丸
;
你
要
，
她
不
要
，
間

"
』
門

就
給
她
吃

E
N
;

她
要
，
你
不
行
，
就
給
他
吃
威

而
鋼
」
。
老
人
面
對
這
種
青
年
文
化
，
未
免
感
到

悲
憤
退
縮
，
因
此
社
會
大
眾
就
認
為
老
人
衰
弱
，

保
守
僵
化
，
不
通
人
情
，
對
於
國
家
大
事
，
社
會

動
態
，
不
聞
不
問
，
與
世
隔
絕
，
這
種
態
度
造
成

老
少
文
化
之
代
溝
、
阻
隔
，
產
生
社
會
問
題
。

nHU 
n
/但

第
二
為
價
值
衝
突
說

(
吋YO
E
H
C
∞
們
O
口
E
H
n
什

H
Y
O
0
3
)

青
少
年
求
新
、
求
變
、
求
進
取
，
係
為
將
來

取
向

(
2宮
門
。
l
o
旦
旦
汁
。
已
)
，
但
是
老
年
人
則
求
中

安
定
，
持
保
守
，
懷
念
往
事

(
2
2
l
o
Z
S
Z已
)
。
…
問

老
人
學
之
社
會
撤
退
說
(
涅
的
g
m
品

g
g
H
E
o
c
3
)國、

說
明
老
年
人
在
社
會
服
務
數
十
年
後
，
想
著
功
成

L
V

身
退
，
減
少
與
年
輕
人
競
爭
，
保
持
心
神
寧
靜
，
七

休
生
養
息
這
種
社
會
價
值
觀
念
，
恰
好
跟
青
少
恃

年
有
所
衝
突
，
也
造
成
老
年
人
在
家
庭
與
社
會
之
肛



適
應
問
題
。
(
註3
)

第
三
為
社
會
解
組
說

(
H
Y
仿
的
0
戶
巴
巴
抖
的
。
可
怕
印
口
H
N
即
已

O
D
H
Y
O
O
3
)

社
會
上
之
許
多
制
度
，
例
如
家
庭
婚
姻
，
法

律
政
治
，
教
育
文
化
，
退
休
福
利
，
倫
理
道
德
，

社
會
正
義
之
內
容
，
產
生
劇
烈
之
脫
軌
現
象
，
解

組
狀
況
。
尤
其
是
子
女
拭
殺
父
母
，
不
尚
學
生
毆

打
老
師
，
黑
白
兩
道
犯
罪
累
累
，
未
受
社
會
制
裁

與
刑
事
處
罰
。
社
會
之
是
非
不
明
，
使
得
老
年
人

無
所
遵
循
，
無
所
歸
屬
，
造
成
個
人
、
家
庭
與
社

會
問
題
。第

四
為
反
常
行
為
說

(
刊
汀
。
口
2
5

汁
。
白
色
印
〈
抖
。
門
H
Y
8
3
)

老
人
活
得
久
，
體
能
較
易
衰
弱
，
身
心
疾
病

增
多
，
人
格
個
性
較
易
僵
化
。
有
的
老
年
人
蝴
酒
、

誤
用
藥
物
，
大
腦
組
織
退
化
或
受
傷
，
發
生
偏
差

行
為
，
精
神
錯
亂
，
或
變
成
老
人
痴
呆
等
等
，
均

會
造
成
家
庭
與
社
會
之
嚴
重
問
題
。

白
克
來
(
由
而
早
已2
)將
老
人
分
成
調
適
或
不

調
適
型
，
成
熟
或
不
成
熟
型
，
安
樂
椅
與
裝
甲
車

型
，
忿
怒
型
與
自
憎
型
，
還
有
浪
子
型
。
李
斯
曼

(
月2
S
S
)
分
老
人
為
自
律
型
，
調
適
型
與
紊
亂

型
。
劉
家
頓

(
2
2個
月
汁
。
口
)
分
老
人
為
整
合
型
，

依
賴
型
及
衝
動
型
。
這
些
負
面
之
人
格
類
型
均
會

在
社
會
關
係
之
互
動
過
程
中
，
造
成
社
會
適
應
問

題
，
給
自
己
與
他
人
增
添
許
多
麻
煩
。

第
五
為
生
物
老
化
說

(
r
o
H
。
但
S
H

〉
個5
個
叫
Z
O
0
3
)
※

生
物
學
家
戴
氏

(
O
Z臼
巨
的
)
發
現
人
類
之
身

體
成
長
到
二
十
五
歲
後
，
細
胞
分
裂
減
少
，
每
隔

十
年
有
百
分
之
三
的
活
肌
肉
細
胞
消
失
。
故
二
十

五
歲
以
上
的
人
體
重
每
增
加
一
公
斤
，
就
是
脂
肪

增
加
一
公
斤
。
如
果
你
在
二
十
五
歲
時
，
體
重
為

六
十
五
公
斤
，
到
三
十
五
歲
時
，
也
是
六
十
五
公

斤
，
則
你
的
脂
肪
增
加
了
一
﹒
九
五
公
斤
。
其
計

算
公
式
為

.. 

g
×

a
u
-
-
S

生
物
之
老
化
學
說
繁

多
，
就
舉
數
例
說
明
之

.. 

有
生
理
器
官
之
穿
戴
損

耗
論
(
H
Z
f
R
E
已
叫
g
門

3
8
3
)
，
有
機
體

隨
時
間
過
程
會
有
磨
損
衰
退
之
老
化

.. 

有
自
動
免

疫
論
(
叫y
m
吉
汁
。
l
H
B自
己
口
。
3
8
3
)
由
於
身
體
之

自
動
免
疫
體
系
之
功
能
失
效
，
不
但
攻
擊
外
來
之

蛋
白
質
、
微
生
物
，
細
菌
與
病
毒
，
而
且
產
生
抗

體
攻
擊
自
身
之
器
官
，
導
致
老
化
;
有
分
子
串
連

社

論
(
H
Z
P
S
T
E
E

惘
。
目
8
3
)

，
祝
克
仕
登
版

(
甘
心
。
早
已
O
D
W
H
G立
)
發
現
老
年
人
之
膠
原
變
化
展

(
n
o
H
E
惘
。
口nz
g
m
o
)
。
膠
原
是
一
種
重
要
的
器
悴

官
體
系
粘
性
連
接
物
。
失
去
粘
性
或
彈
性
後
，
就
峙

造
成
傷
口
之
癒
合
遲
緩
，
皮
膚
之
皺
紋
等
等
老
化

L
V

現
象
;
有
自
由
根
生
論
(
中O
O
E
r
g
H
H
Z
0
3
)，
個功品可

它
會
造
成
脫
氧
核
糖
核
酸
變
質
(
口
去E
g
t
o

口
)
，

引
起
老
化
現
象
;
有
細
胞
老
化
論

(
E
O
Q
H
H
C
H
R

〉
個
巨
明
白
g

門
呵
)
，
細
胞
老
化
減
少
細
胞
再
生
，

導
致
人
體
之
老
化
。
(
註
t
)

因
為
生
理
之
老
化
﹒
造
成
個
人
、
家
庭
以
及
卜

叮
/
U】

社
會
適
應
之
複
雜
問
題
。
人
類
之
老
化
依
生
物
研
什

究
來
說
，
以
二
十
五
歲
為
分
水
嶺
，
逝
者
如
斯
不

舍
晝
夜
。
一
到
老
年
生
理
機
能
退
化
，
體
能
負
擔

與
社
會
適
應
發
生
差
距
，
不
能
因
應
社
會
期
望
與

日
常
生
活
要
求
，
就
發
生
許
多
身
心
之
適
應
問
題

.. 

例
如
精
神
萎
靡
不
振
、
內
分
泌
失
調
、
皮
膚
產
生
抖

壽
廠
、
髮
蒼
、
齒
搖
、
視
茫
、
重
聽
、
腦
痴
、
心
肌

衰
、
行
動
遲
鈍
、
恐
懼
慌
張
、
多
疑
、
自
私
、
矛
八

盾
、
睡
眠
減
少
、
食
欲
降
低
、
小
便
頻
頻
、
性
欲
廿

減
弱
、
心
有
餘
而
力
不
足
、
舉
而
不
堅
、
精
液
稀
年

少
、
做
愛
時
間
延
長
、
當
日
雄
風
盡
失
。
王
雲
五
汁

n
月



先
生
形
容
老
人
說
:
「
老
人
在
睡
覺
的
時
候
睡
不

著
，
坐
著
的
時
候
呼
呼
大
睡
，
哭
時
沒
有
淚
水
，

笑
時
卻
淚
水
縱
橫
，
老
早
的
事
會
記
得
一
清
二
楚
，

方
才
的
事
卻
如
過
眼
雲
煙
，
忘
得
一
乾
二
淨
。
」

由
靜
態
觀
之
，
老
年
是
一
個
社
會
建
構

(
的
。
立
即
H
n
o
口
的
什
門
口2
)
，
有
其
社
會
意
義
，
社
會

角
色
與
功
能
。
由
動
態
觀
之
，
老
年
是
一
種
時
間

之
累
積
功
能
，
不
斷
變
遷
。
中
國
古
書
典
禮
云
六

十
日
誓
，
故
以
老
為
脅
，
七
十
老
而
傳
，
八
十
九

十
日
盞
，
爾
雅
釋
畫
老
也
。
典
禮
云
六
十
日
下
壽
，

八
十
日
中
壽
，
百
歲
日
上
壽
。

萊
利
(
同H
H
Z
E
n
-
-
u∞0
)將
老
人
分
為
輕
快

的
(
中
Z
Z
)
，
虛
弱
的
(
早
已
戶
)
以
及
易
脆
的

(
叮
叮
品
已
。
)
。
為
了
討
論
老
人
的
實
際
問
題
，
本

文
將
就
老
年
期
分
為
初
老
期
(
台
語
稱
為
幼
齒
，

由
六
十
五
至
七
十
四
歲
)
，
中
老
期
(
飽
米
，
七
十

五
至
八
十
四
歲
)
，
以
及
老
老
期
(
熟
子
，
八
十
五

歲
以
上
)
三
大
時
期
，
各
有
其
特
性
與
特
殊
之
社

會
過
應
問
題
。

二
、
老
人
問
題

與
微
觀要
的討
~、;;ð.
;.::; p河

口 乏主

之著

兩人
方盟
悄1 疋旦

萊頁
J.,:).. 1.比

結晶

從質
巨宏
觀已
方已

面
來
說
，
目
前
無
論
在
國
內
或
國
際
上
所
遭
遇
到

的
最
嚴
重
之
老
人
問
題
，
就
是
老
年
人
口
之
急
速

增
加
，
直
接
影
響
到
整
個
國
家
之
社
會
經
濟
發
展
，

醫
療
褔
利
預
算
，
政
治
權
力
分
配
，
退
休
生
涯
規

劃
等
等
。
從
微
觀
方
面
來
說
，
有
老
人
經
濟
收
入

問
題
，
醫
療
保
健
需
要
，
老
人
安
養
問
題
，
社
會

福
利
服
務
，
老
年
虐
待
及
疏
忽
，
以
及
老
人
之
臨

終
安
寧
服
務
等
等
問
題
。

第
一
、
老
年
人
口
急
速
增
加

全
地
球
之
人
口
均
在
老
化
，
到
了
公
元
二
O

二
五
年
時
，
由
於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後
，
一
九
五

。
及
一
九
六

0
年
代
出
生
之
「
嬰
兒
潮
」
將
迫
近

六
十
五
至
七
十
五
歲
，
因
此
全
球
人
口
之
老
化
將

急
速
形
成
。
在
一
九
五

0
年
代
峙
，
有
一
億
三
仟

一
百
萬
人
超
過
六
十
五
歲
(
戶
已
吾
口2
口
)
到
了

一
九
九
五
年
代
，
這
個
數
目
增
加
到
三
倍
，
變
為

三
億
七
仟
一
百
萬
人

(
ω立
古
已

E
D
)，
到
了
公

元
二
O
二
五
年
時
又
要
加
倍
，
到
了
二
O
五

0
年

時
，
全
球
將
有
十
四
億
之
老
年
人
口
。
(
註5
)

在
一
九
五

0
年
代
全
球
之
老
年
人
口
增
加
率

為
五
﹒
二
%
，
到
了
一
九
九
五
年
時
，
增
加
為
六
.

二
%
'
到
了
二
O
五

0
年
時
，
將
會
有
一
O
%

士
、

f
q

之
速
度
增
加
。
目
前
人
口
之
老
化
，
在
歐
洲
及
日
版

本
最
為
嚴
重
。
在
西
歐
諸
園
，
一
九
九
二
年
時
，
晨
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之
人
口
佔
了
全
國
總
人
口
數
之
一
恃

fT 

三
﹒
七
%
'
八
十
歲
以
上
者
也
有
三
﹒
O
%
。
但
第

、
、

在
福
利
國
家
之
瑞
典
就
有
一
八
-
O
%
之
老
年

L
V

人
口
超
過
六
十
五
歲
，
也
有
四
五
%
之
人
口
加

超
過
八
十
歲
。
在
全
世
界
最
富
強
之
美
國
，
一
九

九
二
年
時
，
有
一
二
-
t
%
之
人
口
超
過
六
十

五
歲
。
到
了
公
元
二
O
二
五
年
時
，
將
會
增
加
到

一
八
﹒
七
%
。
目
前
在
美
國
有
四
仟
六
百
萬
人
超

過
六
十
歲
。
自
一
九0
0
年
以
來
，
美
國
六
十
五
卜

叮
/
U】

歲
以
上
之
增
加
率
為
三
倍
以
上
(
一
九
0
0

年
為
刊

四
﹒
一
%
，
到
了
一
九
九
六
年
為
二
一
﹒
八
%
)
，

其
人
口
數
目
則
幾
乎
增
加
了
十
一
倍
之
譜
(
由
三

百
十
萬
人
增
至
三
仟
三
百
九
十
萬
人
)
。
到
了
公

元
二
O
三
0
年
時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之
人
口
將
佔

五
分
之
一
。
據
估
計
將
會
有
七
仟
萬
之
老
年
人
，
制

為
一
九
九
六
年
之
兩
倍
。
到
了
一
-
O
一
一-
0

年
時
，
叭

八
十
五
歲
以
上
者
將
會
有
八
仟
五
百
萬
人
。
在
短
八

短
十
三
年
內
，
自
一
九
四
六
至
一
九
六
四
年
出
生
廿

之
嬰
兒
潮
七
仟
六
百
萬
人
，
大
多
數
將
變
成
老
人
年

了
。
根
據
人
口
統
計
局
之
預
測
，
每
九
個
嬰
兒
潮
汁

日
川



之
年
齡
集
團
，
將
有
一
人
會
活
到
九
十
歲
之
年
齡
。

(
的E
g
g
s

汁
。
同
」

2

口
。
丘
。
?

叫
印
}
p
m
w
B
C
H

，
心
，

〉
印
的
抖
的
什
白
白
什ω
血
口
門
。
付
印
門
〕
、
同
。
門
〉
個
]
「
口
肘
，
〉
已
明
白
的
什

H
N
W
E
G
∞
)
。
但
在
二
十
一
世
紀
中
期
，
中
國
將

面
臨
極
為
嚴
重
之
老
年
人
口
問
題
，
因
為
中
國
自

一
九
七
0
年
底
實
施
全
國
家
庭
計
畫
三
胎
」
政

策
之
結
果
，
嬰
兒
出
生
率
降
低
，
老
化
人
口
成
長

迅
速
。
目
前
五
分
之
一
的
世
界
老
年
人
口
是
中
圈

人
，
一
半
的
亞
洲
老
人
是
中
國
人
。
在
公
元
二
O

二
0
年
時
，
會
有
二
億
三
仟
萬
人

(
N
S古
巴
巴
口
)

超
過
六
十
歲
，
佔
全
中
國
人
口
之
一
五
﹒
六
%
。

(
註6
)中

國
之
國
家
老
年
委
員
會
之
統
計
顯
示
，
十

二
億
人
口
之
中
國
有
一
億
二
仟
萬
之
人
口
超
過
六

十
歲
，
有
二
仟
萬
人
超
過
七
十
歲
，
有
八
百
萬
人

超
過
八
十
歲
。
六
十
歲
以
上
的
人
口
增
加
率
為
三
﹒

二
%
'
八
十
歲
以
上
為
五
﹒
四
%
。
目
前
超
過
一

百
歲
者
有
八
仟
餘
人
(
中
國
新
聞
文
摘
，
一
九
九

七
年
十
月
八
日
)
。
中
國
人
口
之
生
命
餘
年
或
期

望
壽
命
為
男
性
六
十
九
歲
，
女
性
七
十
三
歲
。

在
台
灣
地
區
，
根
據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之
統
計

(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底
)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之
人
口
已
佔

了
總
人
口
數
之
七
﹒
八
五
%
'
老
年
人
口
數
為
一

百
六
十
八
萬
四
仟
五
佰
人
。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指
出

我
國
人
口
老
化
速
度
遠
遠
超
過
歐
美
先
進
國
家
。

統
計
數
字
顯
示
現
在
平
均
每
七
﹒
九
位
生
產
者
撫

養
一
位
退
休
者
。
預
估
三
十
年
後
，
每
三
﹒
八
位

生
產
者
就
須
撫
養
一
位
退
休
者
，
也
則
養
老
的
負

擔
倍
增
(
中
國
時
報
社
論
，
八
十
六
年
九
月
八
日
)
。

老
年
人
口
急
速
增
加
，
顯
示
整
個
社
會
之
消

費
與
依
賴
人
口
增
加
，
對
於
整
過
國
家
社
會
之
社

會
經
濟
發
展
，
醫
療
衛
生
，
教
育
褔
利
，
退
休
安

養
以
及
政
府
之
財
政
負
擔
，
的
確
產
生
極
為
嚴
重

之
社
會
問
題
。

第
二
、
醫
療
福
利
負
擔
加
重

老
年
人
口
增
加
之
結
果
，
對
於
醫
療
福
利
之

影
響
最
為
嚴
重
，
可
由
美
國
之
先
例
加
以
說
明
之

.. 

在
一
九
八
七
年
美
國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之
人
口
只
佔

了
人
口
總
數
之
三
一
﹒
O
%
，
但
是
他
們
花
掉
了

全
國
所
有
個
人
醫
療
保
健
費
用
之
三
十
六
%
。
青

少
年
以
及
兒
童
在
十
九
歲
以
下
之
醫
療
保
健
支
出

才
佔
了
全
數
之
二
二
﹒
。
%
。
八
十
五
歲
以
上
之

老
人
比
起
六
十
五
至
六
十
九
歲
之
老
人
，
有
兩
倍

半
以
上
之
患
病
機
會
，
需
要
醫
療
保
健
，
花
費
也

IL 、

4
作

更
多
。
他
們
需
要
療
養
機
構
服
務
，
比
起
六
十
五
師

至
六
十
九
歲
者
有
二
十
三
倍
之
多
。
到
了
公
元
二
辰

。
四
0

年
時
，
美
國
之
全
國
人
口
每
五
個
人
將
有
付

一
個
是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之
老
人
，
他
們
將
會
花
費

4

全
國
醫
療
保
健
預
算
之
半
數
。
在
一
九
九
二
年
時
，

L
V

美
國
之
社
會
安
全
法
所
規
定
之
老
人
醫
療
保
險
經
問

“
封

費
(
嵩O
E
S
B
)
為
被
保
險
之
老
人
支
付
了
四
仟

一
百
七
十
億
美
元
，
使
四
仟
二
百
多
萬
之
老
人
受

益
。
在
一
九
九
一
年
時
，
美
國
之
醫
療
保
健
支
出
，

花
費
了
全
國
生
產
總
額
2
.口
﹒
可
﹒
)
之
一
一
﹒
五
%
'

為
全
世
界
花
費
保
健
預
算
最
高
之
國
家
。
台
灣
在

一
九
九
一
年
時
，
只
花
費
了
四
﹒
五
%
。
在
一
九

九
二
年
時
，
美
國
花
費
了
二
二
﹒
六
%
'
一
九
九

四
年
增
加
為
一
四
﹒
O
%
之
?
口
﹒
戶
。
加
拿
大

次
之
一
0
.
三
%
，
其
他
之
西
方
工
業
國
家
則
平

-123 一

均
為
八
﹒
一
%
之

G
已
-
P

。
(
註7
)

在
一
九
九
五
年
時
，
美
國
聯
邦
政
府
之
稅
金
制

為
了
全
國
之
老
人
醫
療
褔
利
支
出
公
款
達
美
金
伍
叭

仟
二
百
十
億
伍
仟
萬
元

2
.印
的
印
N
f
ω
r
H
H
E
D
)
。
八

包
括
了
所
有
聯
邦
政
府
負
擔
之
醫
療
褔
利
經
費
、
廿

社
會
安
全
年
金
、
鐵
路
工
人
退
休
金
、
聯
邦
公
職
年

人
員
退
休
金
、
軍
職
人
員
退
休
金
、
礦
工
勞
保
金
、
汁

口
力



老
人
救
助
金
、
退
除
役
榮
民
褔
利
金
、
老
人
醫
療

保
險
金
、
老
人
醫
療
救
助
金
、
糧
食
券
補
助
金
，

以
及
老
人
之
房
屋
補
助
金
等
等
。
這
個
龐
大
之
天

文
數
字
，
並
不
包
括
私
人
儲
蓄
與
私
立
慈
善
機
構

之
醫
療
褔
利
開
支
。
(
註8
)

在
台
灣
地
區
，
一
九
九
六
年
時
，
行
政
院
之

老
人
福
利
預
算
為
十
八
億
元
新
台
幣
。
若
包
括
其

他
有
關
之
中
低
收
入
老
年
津
貼
、
老
農
津
貼
、
殘

障
褔
利
、
社
會
救
助
等
等
有
關
老
人
福
利
之
支
出
，

中
央
政
府
已
動
用
了
超
過
二
百
多
億
元
。
(
趙
守

博
，
一
九
九
七
)
。
若
再
加
上
全
民
健
保
開
支
與

其
他
醫
療
預
算
，
可
謂
驚
人
之
天
文
數
字
。
由
此

可
見
，
現
代
國
家
對
於
老
年
之
醫
療
福
利
之
財
稅

負
擔
極
為
嚴
重
。

第
三
、
大
量
老
人
退
出
經
濟
生
產

在
農
業
社
會
型
態
時
，
沒
有
今
日
所
謂
之
退

休
制
度
，
男
男
女
女
要
勞
動
到
身
心
無
法
承
擔
時
，

或
倒
下
來
時
，
才
從
農
田
或
農
舍
操
作
退
休
，
不

久
就
要
撒
手
歸
天
了
。
因
此
這
些
老
人
可
說
是
終

身
勞
動
，
時
時
從
事
經
濟
生
產
，
對
於
家
庭
與
社

會
都
有
貢
獻
。
可
是
現
代
之
工
商
業
社
會
發
明
了

退
休
制
度
，
大
量
之
勞
工
在
六
十
歲
退
休
，
公
教

人
員
在
六
十
五
歲
強
迫
退
休
，
他
們
雖
然
身
體
健

康
，
尚
有
意
願
工
作
，
但
是
社
會
上
卻
拒
絕
他
們

之
要
求
，
使
他
們
從
經
濟
生
產
上
退
出
，
形
成
一

大
群
之
依
賴
人
口
;
有
的
依
賴
退
休
保
險
金
，
有

的
依
賴
于
女
支
持
，
有
的
依
賴
老
年
褔
利
生
活
，

甚
至
於
流
離
失
所
，
躺
在
街
上
，
造
成
社
會
問
題
。

現
代
之
工
商
業
社
會
不
但
老
年
人
口
數
量
急

速
增
加
，
其
人
口
品
質
也
不
斷
提
昇
'
受
過
專
業

教
育
以
及
科
技
訓
練
者
年
年
增
加
，
大
量
之
老
年

人
口
從
勞
動
市
場
與
經
濟
生
產
退
休
，
對
於
整
體

經
濟
發
展
會
產
生
巨
大
之
負
面
影
響
。
因
為
一
個

社
會
之
經
濟
發
展
與
生
產
效
率
與
該
社
會
之
人
口

數
量
與
人
口
品
質
具
有
正
面
相
關
之
互
動
關
係

o

農
業
社
會
之
經
濟
生
產
大
多
是
依
靠
人
力
及

動
物
力
，
其
生
產
方
式
是
依
靠
人
力
手
工
，
缺
乏

高
等
教
育
及
專
業
訓
練
，
但
在
工
商
業
社
會
則
非

常
不
同
。
就
以
台
灣
為
例
，
短
短
二
十
年
間
，
台

灣
由
傳
統
之
農
業
社
會
經
濟
轉
型
為
現
代
之
工
商

業
經
濟
，
其
人
口
數
量
及
品
質
也
大
量
改
變
。
台

灣
之
老
年
人
口
的
教
育
特
質
從
三
分
之
二
未
受
教

育
轉
變
為
三
分
之
二
接
受
教
育
，
且
其
中
接
受
高

等
教
育
者
愈
來
愈
多
，
而
教
育
是
社
會
經
濟
地
位

社

一
項
最
重
要
之
決
定
因
素
，
受
教
育
愈
高
，
其
經
做

濟
收
入
也
愈
好
。
(
註9
)

展
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謝
高
橋
教
授
之
研
叫
什

究
指
出
「
不
論
是
男
性
或
女
性
，
老
人
退
休
不
再
峙

工
作
者
都
在
增
加
，
不
論
是
男
性
或
女
性
，
老
年
扣

人
口
從
事
料
理
家
務
工
作
者
都
在
減
少
」
。
這
種
問

“
氓
，

現
象
顯
示
大
量
之
老
年
依
賴
人
口
正
在
增
加
，
需

要
他
人
照
顧
。
「
老
年
人
口
中
接
受
學
校
教
育
者

變
為
大
多
數
，
且
較
高
教
育
者
愈
多
，
男
性
比
女

性
多
」
'
這
顯
示
經
濟
生
產
線
上
浪
費
了
許
多
寶

貴
之
老
年
人
力
及
腦
力
。
謝
教
授
之
研
究
還
指
出
「
几
位

老
年
人
口
生
活
費
用
依
靠
子
女
供
養
者
將
近
半
數
，
刊

與
子
女
同
住
者
，
維
持
三
分
之
二

t二
註
叩
)
這

種
現
象
一
面
顯
示
傳
統
之
農
業
社
會
之
扶
養
雙
親

與
敬
老
精
神
尚
存
，
另
一
面
顯
示
現
代
之
工
商
業

社
會
之
小
家
庭
，
經
濟
負
擔
愈
重
，
與
照
顧
老
人

之
無
奈
，
造
成
老
人
之
情
緒
苦
悶
、
代
溝
、
虐
待
，
科

甚
至
於
家
庭
老
少
衝
突
，
日
漸
增
多
，
值
得
關
心
肌

老
人
醫
療
福
利
者
之
深
入
分
析
。
八

從
微
觀
方
面
分
析
老
人
問
題
，
老
年
人
在
現
付

代
社
會
遭
遇
到
許
多
身
心
之
適
應
與
生
存
價
值
之
年

選
擇
問
題
。
這
些
問
題
包
括
了
本
身
之
社
會
身
份
汁

日
川



改
變
，
地
位
損
失
，
提
早
退
休
，
收
入
偏
低
，
社

會
價
值
下
降
，
心
理
不
安
，
生
存
意
義
模
糊
不
清
，

擔
心
健
康
衰
退
乏
人
照
顧
，
損
失
家
族
親
友
，
情

緒
不
寧
，
缺
乏
適
當
之
居
住
環
境
，
招
致
他
人
侵

犯
，
性
愛
需
求
遭
受
社
會
歧
視
，
生
理
退
化
營
養

不
良
，
遭
受
虐
待
與
疏
忽
，
面
臨
死
亡
，
產
生
恐

懼
等
等
問
題
。

第

、
損
失
社
會
身
分
地
位
，

面
臨
危
機

在
現
代
之
工
商
業
社
會
，
強
調
自
由
競
爭
，

青
年
人
當
仁
不
讓
，
老
年
人
因
身
心
功
能
衰
退
，

往
往
屈
居
下
風
。
雖
未
退
休
但
在
職
場
上
已
被
排

擠
，
成
為
邊
際
人
群
。
一
旦
退
休
便
成
了
「
無
業

遊
民
」
，
失
去
原
有
之
身
分
地
位
，
失
去
附
屬
於

職
位
之
角
色
與
功
能
。
這
種
被
經
濟
市
場
拒
絕
與

社
會
遺
棄
之
感
受
，
不
僅
僅
影
響
老
年
人
之
經
濟

收
入
，
也
傷
害
了
個
人
之
自
尊
心
理
，
而
會
產
生

老
年
人
之
孤
獨
怪
僻
與
見
人
猜
疑
之
負
面
個
性
。

同
時
會
產
生
退
休
後
之
心
理
危
機
。
退
休
對
老
人

表
示
「
我
老
了
，
沒
有
用
了
」
這
種
「
無
用
感

」
(
己
的O
H
g
的
)
所
造
成
之
空
虛
感
與
寂
寞
感
是
非

常
可
怕
的
。
「
夕
陽
無
限
好
，
只
是
近
黃
昏
」
'

對
老
人
來
講
可
能
是
「
見
景
傷
情
」
。
有
時
候
老

人
會
回
憶
過
去
的
成
就
來
安
慰
自
己
，
有
時
向
年

輕
人
表
達
「
心
理
的
誇
大
」
'
這
就
是
「
無
用
感

」
之
反
射
。
老
人
由
下
意
識
之
無
用
感
產
生
極
為

敏
感
之
「
自
卑
感
」
和
「
退
縮
感
」

(
0
3
7
8口l

旦
旦
〈
∞

ω
且
直
岳
母
里
已
)
，
也
會
造
成
高
度
之

心
理
防
衛
機
能
，
使
老
人
之
「
心
理
防
衛
天
線

」

(
2峙
。
口
的
三O
B
Z

口
口ω
)更
加
敏
感
。
有
時
會

導
致
老
人
採
取
心
理
的
攻
擊
行
為
，
加
諸
於
親
友
，

阻
礙
溝
通
管
道
，
無
理
取
鬧
，
有
時
表
現
自
艾
自

憐
，
令
人
同
情
，
需
要
依
賴
他
人
卻
又
不
想
依
賴

他
人
之
協
助
，
這
種
深
度
之
心
理
矛
盾

吉
思
古
巴
g
n
o
)，
人
生
哀
痛
，
寂
寞
與
疏
離
感
，

的
確
需
要
受
過
專
業
訓
練
之
醫
師
、
護
士
、
社
工

師
、
心
理
師
，
給
予
同
情
與
支
持
。

第
二
、
提
早
退
休
，
收
入
偏
低

許
多
老
人
因
為
提
早
由
勞
動
市
場
退
出
，
退

休
收
入
有
限
，
而
生
活
在
貧
窮
線
上
，
缺
乏
金
錢

去
購
買
適
當
之
食
品
、
衣
物
、
醫
藥
，
甚
至
於
購

買
日
常
生
活
所
必
需
之
電
話
設
備
等
等
。
在
美
國

有
五
分
之
一
的
老
人
生
活
在
貧
窮
線
下
。
主
要
原

因
為
退
休
收
入
或
老
人
褔
利
，
救
濟
收
入
係
為
固

LL 、

4
4

定
之
數
日
，
無
法
趕
上
市
場
經
濟
之
通
貨
膨
脹
﹒
一
叫

加
上
醫
療
保
健
，
個
人
照
顧
與
藥
品
之
價
格
年
年
展

上
升
。
雖
然
美
國
之
社
會
安
全
法
依
國
會
之
法
令
，
件

每
年
調
整
了
三
%
之
物
價
上
升
指
數
，
但
還
是
趕
呻

不
上
物
價
之
波
動
。
大
多
數
之
老
人
，
其
經
濟
收
卡

四

入
偏
低
。

阿
凡

', 

第
三
、
社
會
價
值
下
降
，
心
理
不
安

在
整
個
功
利
主
義
之
社
會
結
構
，
老
人
之
收

入
偏
低
，
其
社
會
價
值
也
跟
著
下
降
，
霄
，
在
可
悲
。

六
十
五
歲
之
老
人
，
一
且
退
休
就
立
刻
成
了
經
濟

階
級
之
貧
窮
者
，
原
來
享
有
之
身
分
地
位
、
職
務

權
力
，
一
夜
消
失
殆
盡
。
心
理
與
情
緒
會
失
去
平

衡
，
無
形
中
，
影
響
到
老
人
之
身
心
健
康
。
因
此

許
多
老
年
人
經
常
藉
故
拜
訪
心
理
治
療
師
、
社
工

師
，
尋
找
醫
師
來
做
精
神
與
神
經
檢
查
，
或
者
借

酒
解
愁
，
愁
更
愁
，
或
者
誤
用
藥
品
來
麻
醉
自
己
，
中

或
者
「
返
老
還
童
」
引
人
注
目
，
或
者
逃
避
冷
淡
阱

之
人
情
世
事
，
與
人
群
隔
離
，
或
者
長
期
居
住
醫
國、

、

院
、
養
老
機
構
，
悶
悶
不
樂
，
終
其
餘
生
。

L
V

第
四
、
老
人
之
生
存
意
義
模
糊
不
清
扯

現
代
科
技
社
會
變
遷
迅
速
，
一
日
千
里
，
社
汁

n
月 - 125 一



會
之
青
少
年
文
化
，
強
調
喜
新
厭
舊
，
過
度
崇
拜
「

新
發
明
、
新
制
度
、
新
事
物
、
新
明
星
、
新
潮
流
、

新
理
論
」
等
等
，
過
去
陳
舊
之
「
老
思
想
、
老
傳

統
、
老
事
物
、
老
師
傅
、
與
老
禮
俗
」
都
變
成
了
「

老
古
董
」
、
「
老
玩
藝
兒
」

7

。
這
些
一
「
老
的

」
祇
好
陳
列
在
「
故
宮
博
物
院
」
葳
「
壞
銅
舊
錫

」
堆
裹
了
。
難
怪
許
多
美
國
老
人
閉
著
在
公
園
養

鴿
子
或
在
海
邊
垂
釣
，
藉
以
尋
找
生
存
之
意
義
。

台
灣
鄉
下
的
許
多
老
人
在
廟
前
椅
上
打
臨
睡
覺
或

在
老
人
公
園
散
步
藉
以
尋
找
自
我
之
定
位
。
在
資

本
主
義
社
會
中
，
盛
行
「
社
會
達
爾
文
主
義
」
之

強
淒
弱
，
眾
暴
寡
，
適
者
生
存
，
劣
者
淘
吠
，
這

種
無
情
之
社
會
價
值
與
文
化
觀
念
，
對
於
老
年
人

之
生
存
意
義
確
實
是
一
種
巨
大
之
打
擊
。

第
五
、
擔
心
健
康
衰
退
乏
人
照
顧

當
老
年
人
之
健
康
衰
退
時
，
就
擔
心
乏
人
照

顧
，
老
年
人
之
日
常
生
活
活
動
度
(
〉
戶
，

r
t
E
Z
O

同

E
H
Z
F
H
戶
口
問
)
，
包
括
了
照
顧

自
己
之
洗
澡
、
穿
衣
、
使
用
廁
所
、
自
己
吃
飯
、

上
下
床
舖
或
椅
子
，
照
顧
自
己
使
用
之
大
小
便
器

血
，
能
否
自
由
使
用
錢
幣
去
購
買
日
常
生
活
用
品
，

從
事
輕
便
之
家
事
，
準
備
飯
菜
，
或
打
電
話
連
絡

以
及
按
時
取
用
藥
品
等
等
之
操
作
活
動
。

(
Z
E
E
D
印
戶
們
。
口
汁
。
可
悶
。
門
E
S
H
旱
的

S

泣
的
立
們
的
，

戶
ω
∞
斗
)
另
外
，
世
界
衛
生
組
織
之
研
究
報
告
，
指

出
美
國
大
約
有
二
O
%
之
老
年
人
息
有
輕
度
之
殘

障
，
有
四
%
較
為
嚴
重
。
八
十
五
歲
以
上
者
與

六
十
五
歲
至
七
十
四
歲
者
互
相
比
較
，
將
有
四
至

五
倍
之
殘
障
失
能
狀
況
，
需
要
他
人
協
助
與
照
顧
。

大
約
有
四
十
六
%
之
八
十
五
歲
以
上
之
高
齡
者

(
老
老
期
)
患
有
殘
疾
失
能
狀
況
。
比
起
六
十
五
至

七
十
四
歲
者
(
初
老
期
)
他
們
只
有
二
二
%
'
七
十

五
至
八
十
四
歲
者
(
中
老
期
)
即
有
二
五
%
之
殘
疾

失
能
情
況
。

在
美
國
，
一
九
八
七
年
時
，
大
約
有
五
百
二

十
萬
之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者
需
要
他
人
協
助
才
能
在

社
區
中
生
活
。
在
公
元
二
干
年
時
，
將
會
增
加
到

七
百
二
十
萬
之
老
年
人
需
要
他
人
協
助
。
到
了

二

。
五
0
年
時
，
這
個
數
目
會
增
加
到
一
千
四
百
萬

人
。
(
註H
)

老
人
疾
病
中
以
慢
性
疾
病
最
令
人
頭
疼
，
包

括
了
心
臟
病
，
癌
症
，
腦
中
風

，

肺
部
疾
病
，
關

節
炎
，
高
血
壓
，
糖
尿
病

，

眼
疾
，
精
神
與
神
經

系
統
失
常
，
憂
鬱
症
，
老
人
癡
呆
症
，
酒
精
及
藥

士
、

4
仟

品
上
癮
，
急
燥
不
安
，
自
殺
等
等
，
都
需
要
醫
護
制

社
工
專
業
加
以
深
入
研
究
。
展

L
R于

第
六
、
損
失
家
族
親
友
，
情
緒
不
寧
刊

侈
的
干

依
據
老
人
學
之
研
究
報
告
，
結
婚
之
老
年
人
八

要
比
單
身
之
老
年
人
生
活
的
健
康
快
樂
。
有
六
O

卅

%
之
婦
女
超
過
六
十
五
歲
就
變
成
寡
婦
了
。
因
此
期

老
年
人
之
婚
姻
生
活
可
提
供
老
年
夫
婦
之
伴
侶
關

係
(
n
o
s
g
E口
的
古
℃
)
，
情
感
支
持
，
固
定
之
性

愛
對
象
，
在
罹
患
疾
病
時
，
有
人
照
顧
，
使
他
們

之
日
常
生
活
有
個
焦
點
，
有
較
大
之
經
濟
獨
立
。
一

一
旦
配
偶
或
親
友
逝
世
離
散
，
對
於
老
人
本
身
之
間

生
活
照
顧
與
情
緒
適
應
，
就
產
生
極
大
之
壓
力
。
一

活
得
愈
老
，
愈
變
得
孤
苦
伶
汀
，
愈
缺
乏
精
神
與

感
情
生
活
之
支
持
力
量
，
甚
至
導
致
自
殺
身
亡
。

美
國
之
老
人
自
殺
率
甚
高
，
佔
自
殺
人
口
數
之
二

五
%
，
比
其
他
年
齡
階
層
要
高

0

美
國
之
國
家
心
中

理
衛
生
署

(
Z
H
E
)，
做
了
十
一
年
之
研
究
，
說
明
阱

老
人
自
殺
之
理
由
為
心
理
社
會
之
損
失
，
憂
鬱
不
國

、
、
、

能
自
拔
，
缺
乏
有
意
義
之
人
生
目
標
，
失
去
工
作
，
L
V

失
去
社
會
身
分
，
失
去
配
偶
朋
友
、
親
戚
，
與
子
七

孫
分
開
，
太
多
的
「
損
失
」
導
致
「
損
失
」
生
命
。
恃

有
些
老
年
人
如
果
需
要
依
賴
子
女
照
顧
，
更
是
心
二

開
刀



中
不
樂
，
情
緒
不
寧
，
極
需
心
理
治
療
與
生
活
輔

導

第
七
、
缺
乏
適
當
之
居
住
環
境
，

易
受
他
人
侵
犯

老
年
人
如
果
幸
運
，
有
子
女
奉
養
，
或
與
子

女
同
住
較
為
安
全
。
但
是
在
美
國
有
三
分
之
一
的

老
年
人
單
獨
居
住
，
這
些
人
大
多
數
住
在
貧
民
社

區
，
社
會
環
境
較
差
之
住
宅
公
寓
或
下
級
旅
舍
，

時
常
成
為
小
偷
或
流
氓
光
顧
之
對
象
，
私
娟
犯
罪
，

創
酒
吸
毒
，
以
及
無
業
遊
民
棲
息
之
地
盤
。
有
的

住
宅
缺
乏
電
源
，
煤
氣
設
備
，
許
多
老
人
在
寒
冬

乏
人
照
顧
，
甚
至
於
餓
死
或
凍
死
。

在
美
國
就
老
人
整
體
之
居
住
分
佈
而
言
，
有

四
分
之
三
係
住
在
都
市
社
區
，
較
為
貧
窮
之
社
區
，

有
三
分
之
一
的
老
年
人
住
在
高
犯
罪
率
之
貧
民
社

區
。
大
約
七
O
%
之
男
性
老
人
尚
有
配
偶
，
囚
。

%
之
女
性
老
人
單
獨
居
住
。
只
有
五
%
之
老
年
人

口
經
常
住
在
養
老
院
或
療
養
機
構
。
(
註M
)

第
八
、
老
年
人
性
愛
需
求
，

遭
到
社
會
歧
視

根
據
性
學
研
究
，
七
十
至
八
十
歲
之
男
女
，

尚
有
性
愛
行
為
能
力
，
但
是
社
會
態
度
對
於
老
年

人
之
性
愛
需
要
卻
以
「
老
不
修
或
老
風
流
」

(
2門
Z

O
Z
Z
S
)
之
社
會
歧
視
對
待
之
，
而
缺
乏
深
入

之
研
究
。
當
老
年
人
表
現
正
常
之
男
女
性
行
為
，

年
輕
人
會
嘲
笑
說
的
們
是
「
老
古
榷
」
勻
。
門
呵

n
c
g
)。

許
多
老
年
人
尚
有
高
度
之
「
性
趣
」
與
滿
足
之
性

生
活
，
性
愛
能
力
，
尤
其
在
女
性
方
面
，
並
不
因

年
齡
之
增
長
而
大
幅
降
低
。
性
學
權
威
言
已

E
B

V內
心
的
汁
。
門
的
和
吉
門
開

E
E

」
O
Y
口
的
。
口
認
為
老
人
沒
有

理
由
不
可
以
享
受
性
趣
活
動
。
他
們
解
釋
，
如
果

性
愛
功
能
降
低
，
係
由
於
社
會
理
由
而
非
身
體
理

由
。
因
為
老
年
人
找
不
到
老
伴
，
或
由
於
沉
醉
於

酒
精
，
或
貪
食
過
量
，
或
對
於
長
期
之
性
伴
侶
感

到
厭
煩
，
或
對
於
性
愛
態
度
偏
差
，
或
是
身
心
健

康
不
良
，
或
是
害
怕
雄
風
盡
失
，
表
演
不
佳
，
有

失
顏
面
。
還
有
一
個
外
在
理
由
就
是
自
己
之
子
女

親
屬
反
對
，
唯
恐
父
親
或
母
親
之
性
伴
侶
將
會
在

家
庭
中
搶
奪
遺
產
。
在
這
種
社
會
歧
視
未
改
善
之

前
，
老
年
人
之
性
趣
活
動
尚
有
許
多
挫
折
，
有
賴

醫
護
專
業
與
老
人
教
育
之
正
確
輔
導
。
(
註
日
)

第
九
、
老
人
生
理
退
化
，
營
養
不
良

ι

占

、

4
4

許
多
老
人
因
生
理
機
能
退
化
以
及
牙
齒
疾
病
，
制

導
致
營
養
不
良
，
容
易
受
到
疾
病
侵
襲
。
有
時
候
展

使
用
假
牙
，
或
缺
乏
口
味
，
攝
取
營
養
食
物
不
足
。
恃

z7 

有
時
新
陳
代
謝
作
用
或
細
胞
再
生
機
能
受
阻
，
皮
!
可

膚
出
現
老
瘤
，
四
肢
活
動
緩
慢
，
記
憶
力
衰
退
，

L
V

呈
現
老
化
現
象
。
有
的
老
人
缺
乏
營
養
常
識
，
或
間

神
針
，

缺
乏
金
錢
，
在
市
場
購
買
貓
食
或
狗
食
罐
頭
，
藉

以
充
飢
。
有
些
老
人
暴
飲
暴
食
，
過
度
肥
胖
變
為

營
養
不
調
，
這
些
問
題
都
需
要
醫
護
社
工
專
業
人

員
之
注
意
與
輔
導
。

第
十
、
老
人
虐
待
與
疏
忽
問
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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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西
方
世
界
或
東
方
社
會
，
每
日
都
有
成
千

上
萬
之
老
人
遭
到
虐
待
、
凌
辱
、
迫
害
、
攻
擊
或

遺
棄
等
等
情
況
發
生
，
這
些
現
象
經
常
被
視
為
家

庭
醜
聞
或
家
庭
秘
密
，
因
此
缺
乏
官
方
與
社
會
之

注
意
干
涉
。

中
，

老
人
虐
待
與
疏
忽

(
E
R

〉σ己
的
。ω
口
已
峙

苦
皂
白
2
)係
指
對
老
人
之
身
體
虐
待
，
故
意
推
撞
，
國、

巴
巴
、

細
絆
，
燒
灼
或
不
必
要
之
禁
鋼
，
限
制
自
由
等
等

;
L
V

性
行
為
之
虐
待
，
係
指
未
經
老
人
當
事
者
之
同
意
，
七

強
迫
老
人
進
行
有
關
性
行
為
之
接
觸
，
或
強
迫
老
恃

人
與
第
三
者
進
行
性
行
為
，
情
緒
的
或
心
理
的
虐
肛



待
;
係
指
故
意
使
用
威
脅
、
凌
辱
、
恐
嚇
，
有
時

孤
立
老
人
之
社
會
人
緣
接
觸
或
其
他
口
語
或
非
口

語
之
虐
待
行
為
均
稱
之

.. 

疏
忽
行
為
係
指
故
意
或

非
故
意
之
職
務
上
之
失
誤
行
為
，
不
盡
責
任
照
顧

老
人
致
使
老
人
之
身
心
健
康
遭
到
損
傷
;
財
務
上

之
剝
削
行
為
，
係
指
未
經
老
人
之
授
權
，
任
意
使

用
老
人
之
金
錢
財
物
，
、
或
利
用
老
人
之
殘
疾
狀
況

來
圖
利
自
己
;
還
有
自
我
虐
待
和
疏
忽
，
係
指
老

人
自
身
因
為
身
心
功
能
衰
退
致
使
產
生
無
法
控
制

之
虐
待
性
及
疏
忽
性
行
為
，
可
導
致
本
身
健
康
及

安
全
之
慮
者
，
皆
稱
之
。
根
據
美
國
之
研
究
報
告

指
出
，
老
人
之
虐
待
者
多
為
其
成
年
子
女
(
三
二
﹒

五
%
)
，
配
偶
(
一
四
﹒
四
%
)
，
其
他
親
屬
士
二
﹒

五
%
)
，
朋
友
鄰
居
(
七
﹒
五
%
)
，
服
務
提
供
者

(
六
.
三
%
)
，
孫
子
女
(
四
﹒
二
%
)
，
親
屬
下
輩

(
二
﹒
五
%
)
，
其
他
人
(
一
八
﹒
二
%
)
。
(
註

M
)

在
美
國
之
衛
生
及
人
類
服
務
部
右
。
也
印
門
g
g

什

o
h
E
S
H
H
Y

自
己
已
自
己
白
宮
的
。
三
古
巴
很
注
意
全
國

養
老
院
之
老
人
虐
待
事
件
，
曾
研
究
發
現
全
美
養

老
院
所
存
在
之
老
人
虐
待
事
件
，
包
括
了

.. 

l

身
體
之
虐
待
，
無
故
加
諸
老
人
之
身
體
痛

苦
與
傷
害
。

Z

誤
用
細
絆
、
或
藥
物
控
制
老
人
之
行
動
，
未

經
醫
師
聞
方
，
老
人
照
顧
者
擅
自
使
用
化
學
藥
劑

來
控
制
老
人
之
身
體
行
動
。

3

使
用
口
頭
之
情
緒
虐
待
。

4

故
意
疏
忽
，
不
提
供
生
活
上
之
必
需
物
品
。

1

醫
療
疏
忽
，
不
去
注
意
現
有
之
醫
療
問
題
。

ι

濫
用
老
人
之
金
錢
物
品
以
圖
私
利
。

同
時
，
對
於
全
國
養
老
機
構
之
檢
查
也
發
現

各
州
之
養
老
院
有
違
法
與
虐
待
老
人
之
事
實

.. 

l
不
依
照
醫
師
所
聞
處
方
，
而
不
適
當
使
用

藥
品
(
二
四
%
)
。

2

未
提
供
適
當
之
個
人
衛
生
服
務
(
二
六
%
)
。

1

未
遵
照
指
示
，
將
病
人
隔
離
以
防
止
病
菌

傳
染
士
二
%
)
。

4

未
提
供
給
每
一
老
人
病
人
一
個
適
當
之
導

尿
管
使
用
(
二
O
%
)
。

E

未
遵
守
衛
生
規
則
將
食
物
妥
善
肘
藏
，
備

食
，
與
服
務
(
三
六
%
)
。

ι

未
依
聯
邦
政
府
規
定
提
供
老
人
之
廁
所
設

備
需
要
(
一
八
%
)
。

1

未
適
當
地
處
理
治
療
老
人
躺
在
床
上
之
耨

瘡
士
二
%
)
。

L
I占

、

4
4
.

8
未
提
供
病
人
應
有
之
隱
私
權
，
尤
其
在
治
倆

療
疾
病
與
個
別
照
顧
過
程
中
(
一
五
%
)
。
這
些
住
展

在
養
老
機
構
之
老
人
們
需
要
接
受
心
理
衛
生
服
務
叮
叮

者
佔
了
總
老
人
數
之
五
O
%
至
九
四
%
。
(
註
臼
)
明

/ 十四阿
凡

feF 

第
十

、
老
年
人
面
臨
死
亡
，

產
生
恐
懼

埃
力
克
遜
(
由
戶
押
的
。
口
)
之
老
年
期
，
最
終
任

務
認
為
人
生
要
達
成
人
格
完
整

(
E
Z
m口
3
)
或

是
失
望
遺
憾
(
口
。
的
甘
心
口
)
，
老
年
人
是
否
生
活
得

有
價
值
?
活
得
有
尊
嚴
?
活
得
很
充
實
?
面
臨
死

亡
，
是
否
感
受
到
「
視
死
如
歸
」
?
「
榮
天
歸
國

」
?
「
慈
容
永
在
」
?
或
是
覺
得
虛
度
一
生
，
毫

無
成
就
，
「
虛
度
紅
塵
空
留
恨
」
'
死
得
很
失
望
，

很
後
梅
。
有
的
老
人
活
得
毫
無
意
義
甚
至
於
自
殺

身
亡
。
許
多
老
年
人
活
到
人
生
終
點
，
無
法
支
配

自
己
身
體
自
由
，
或
心
理
自
由
之
時
，
經
常
遭
遇
中

到
醫
療
人
員
或
養
老
人
員
之
擺
佈
，
甚
至
於
非
人
阱

道
之
虐
待
，
隨
意
充
當
新
醫
藥
或
新
心
理
實
驗
之
國

、
、

人
體
樣
品
，
對
於
老
人
之
人
格
尊
嚴
與
人
道
倫
理
卡

遺
忘
殆
盡
。
因
此
在
老
人
之
最
後
階
段
，
應
有
臨
抖

終
安
寧
服
務
(
自0名
t
o
g

已
切
。
門
g
〈
O
B
S

什
)
來
十

協
助
老
年
人
克
服
面
臨
死
亡
之
恐
懼
心
理
，
提
供
肛

一 128 一



善
終
往
生
指
導
，
使
老
年
人
及
其
親
友
接
受
有
尊

嚴
之
死
亡
，
並
可
教
育
醫
護
人
員
遵
守
基
本
之
人

道
原
則
與
醫
療
倫
理
。
提
供
適
當
的
宗
教
信
仰
服

務
也
可
協
助
老
年
人
面
對
死
神
之
痛
苦
經
驗
。

(
註
時
)三

一
、
老
人
問
題
之
對
策

如
何
解
決
以
上
所
提
巨
觀
的
與
微
觀
的
老
人

問
題
?
世
界
各
國
政
府
之
主
政
者
，
老
人
醫
療
褔

利
專
家
，
老
人
學
者
，
以
及
許
多
關
心
老
人
醫
療

福
利
之
家
庭
問
友
，
莫
不
絞
盡
腦
汁
，
在
研
究
因

應
對
策
。
老
人
問
題
已
不
是
個
人
及
家
庭
問
題
，

而
是
社
會
國
家
與
世
界
之
大
問
題
。
聯
合
國
訂
一

九
九
九
年
為
國
際
老
人
年
以
資
慶
賀
全
世
界
之
老

人
，
「
長
生
不
老
，
老
當
益
壯
」
。
同
時
也
提
醒

世
人
有
關
老
人
之
最
嚴
重
問
題
，
尤
其
是
亞
洲
國

家
之
中
國
大
陸
與
台
灣
地
區
之
老
人
增
加
速
度
特

而
犬
。

聯
合
國
之
人
口
專
家
討
論
全
球
之
人
口
政
策
，

包
括
老
化
人
口
的
數
量
驚
人
，
是
否
會
因
為
食
物

短
缺
與
飢
荒
，
而
促
使
數
百
萬
之
人
口
在
短
時
間

內
死
亡
(
如
間
早
古
巴
巨
及
的OE
H
E
或
毛
澤
東
時

代
之
大
躍
進
所
造
成
之
大
飢
荒
)
，
或
者
是
發
生

大
規
模
之
流
行
惡
疾
可
以
大
量
消
滅
人
口
之
數
量
，

傳
統
之
傳
染
病
似
乎
不
太
可
能
，
發
生
如
此
功
效
。

不
過
新
發
現
之
愛
滋
病
(
〉
白
的\
Z
H〈
)
是
否
可
能

大
量
消
滅
地
球
上
之
人
日
，
目
前
之
人
口
專
家
難

以
斷
定
，
或
者
發
生
原
子
戰
爭
，
將
地
球
上
之
人

口
，
毀
滅
一
半
，
就
可
解
決
地
球
上
之
人
口
擁
擠

與
老
人
問
題
。
這
些
論
調
都
是
根
據
人
口
學
之
祖

師
公
，
馬
爾
薩
斯

(
E
H什F
E
w
-
斗
ω
∞
)
人
口
論
之

架
構
來
分
析
。
(
註
口
)
茲
將
較
理
性
與
較
實
際
之

構
想
與
建
議
提
供
給
讀
者
參
考

.. 

第

、
如
何
因
應
老
年
人
口
增
加
之

對
策
?

建
議
每
一
個
國
家
與
政
府
應
該
在
其
憲
法
中

明
訂
人
口
政
策
與
優
生
政
策
，
對
於
人
口
數
量
與

品
質
，
要
有
適
當
之
法
律
規
範
。
在
人
口
數
量
方

面
，
要
提
倡
「
零
成
長
」

(
N
O
門
O
C
S
E
F
)之
人

口
政
策
，
每
一
個
家
庭
有
兩
個
小
孩
就
是
恰
恰
好
，

-
E
分
了
。
如
果
無
法
教
養
小
孩
，
就
要
加
以
考

慮
，
避
免
依
賴
救
濟
過
活
。
在
人
口
品
質
方
面
要

依
優
生
學
之
原
則
，
利
用
現
代
之
醫
學
科
技
篩
選

或
設
法
阻
止
身
心
缺
陷
之
胎
兒
出
生
，
以
避
免
其

家
庭
與
社
會
之
嚴
重
負
擔
，
要
教
育
社
會
大
眾
暸

ι
h
 

』
-
4汁
，

解
優
生
政
策
，
要
避
免
讓
許
多
未
成
年
少
女
到
處
做

懷
孕
生
子
，
造
成
許
多
人
口
問
題
與
社
會
問
題
。
展

如
果
有
效
的
實
行
人
口
政
策
，
老
年
人
口
就
可
大
件

耳
t

量
下
降
，
也
可
減
少
許
多
老
人
有
關
之
社
會
問
題
。
第、L

第
一
一
、
如
何
因
應
老
人
醫
療
福
利
之
卅

負
擔
問
題
?
期

建
議
每
一
個
國
家
與
政
府
應
該
制
定
適
合
該

圓
圓
情
之
醫
療
衛
生
政
策
與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，
全

力
推
行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制
度
，
整
合
現
代
醫
療
科

技
與
傳
統
醫
藥
治
療
觀
念
，
以
利
老
人
之
健
康
照
一

顧
與
護
理
療
養
服
務
。
在
福
利
方
面
，
憲
法
一
五
的

五
條
規
定
國
家
為
謀
社
會
福
利
，
應
實
施
社
會
保
一

險
制
度
，
人
民
之
老
弱
殘
廢
，
無
力
生
活
及
受
非

常
災
害
者
，
國
家
應
予
以
適
當
之
扶
助
與
救
濟
。

要
節
省
老
人
之
醫
療
福
利
負
擔
，
政
府
就
要
設
立

衛
生
福
利
部
或
厚
生
部
來
規
劃
衛
生
褔
利
政
策
，
中

來
調
整
中
央
各
部
會
有
關
衛
生
醫
療
，
國
民
年
金
阱

保
險
，
社
會
福
利
及
救
助
有
關
之
業
務
。
對
於
老
國

、L

人
之
醫
療
褔
利
服
務
，
應
採
取
保
險
與
救
助
之
雙

L
V

軌
制
度
﹒
無
論
是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制
度
或
是
國
民
抖
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之
保
險
費
用
應
由
被
保
人
，
雇
主
十

與
政
府
三
方
面
依
合
理
之
比
例
分
擔
。
如
果
被
保

μ



人
失
業
或
無
業
之
家
庭
主
婦
，
可
使
用
醫
療
救
助

或
社
會
救
助
方
式
，
由
政
府
之
稅
金
代
繳
保
險
費

用
，
使
被
保
人
可
平
等
享
有
全
民
健
保
之
利
益
，

不
被
他
人
歧
視
。
對
於
全
民
健
保
未
給
付
之
居
家

護
理
，
長
期
照
顧
，
可
設
法
納
入
制
度
，
或
可
依

被
保
人
之
經
濟
能
力
與
實
際
需
要
給
予
適
當
之
福

利
救
濟
。
將
來
如
果
要
大
筆
節
省
老
人
之
醫
療
福

利
負
擔
，
最
好
之
對
策
就
是
要
保
持
老
人
之
長
期

健
康
，
保
持
老
人
之
經
濟
獨
立
，
不
依
賴
政
府
之

老
年
福
利
救
濟
。
如
何
達
到
這
個
目
標
?
可
由
人

口
之
優
生
政
策
開
始
，
在
一
個
嬰
兒
未
到
這
個
世

界
之
前
，
就
要
在
產
前
檢
查
時
，
規
劃
他
的
生
命

品
質
，
出
生
後
由
政
府
之
衛
生
褔
利
制
度
保
障
他

的
身
心
成
長
，
健
康
發
展
，
納
入
全
民
健
保
與
國

民
年
金
體
系
。
對
於
社
會
大
眾
推
行
優
生
政
策
、

優
生
教
育
、
健
保
政
策
、
健
保
教
育
，
採
用
先
進

國
家
之
優
點
來
提
升
我
們
的
人
口
品
質
，
到
了
老

年
時
期
，
不
生
病
，
不
變
窮
，
依
然
可
以
獨
立
生

活
，
自
然
而
然
地
，
老
人
之
醫
療
福
利
負
擔
就
可

大
量
減
少
。
因
此
，
醫
護
專
業
以
及
有
關
之
行
業
，

必
須
提
倡
與
推
動
預
防
性
之
老
年
醫
喂
，
老
年
譚

理
學
，
老
年
精
神
醫
學
，
老
年
心
理
衛
生
與
老
年

社
會
工
作
，
必
須
教
育
社
會
大
眾
如
何
預
防
老
年

時
期
所
要
面
臨
之
各
種
生
活
問
題
。

第
三
、
如
何
因
應
大
量
老
人
退
出

經
濟
生
產
問
題
?

在
現
代
工
商
業
社
會
，
對
於
大
量
之
老
年
人

口
退
出
經
濟
生
產
之
問
題
，
如
果
這
些
人
口
品
質

優
良
，
尚
稱
健
康
，
受
過
良
好
教
育
，
而
且
真
有

專
業
技
能
，
可
能
浪
費
了
國
家
之
寶
貴
人
力
與
腦

力
，
實
在
可
惜
。
如
何
解
決
這
一
個
問
題
，
其
實

不
難
，
只
要
修
改
法
令
就
可
迎
刃
而
解
。
端
視
社

會
之
實
際
需
要
，
先
把
勞
工
之
退
休
年
齡
稍
作
彈

性
修
改
，
由
六
十
歲
退
休
改
為
六
十
至
六
十
五
歲

之
間
可
選
擇
退
休
。
公
教
人
員
之
退
休
也
可
改
為

六
十
五
至
七
十
歲
之
間
可
選
擇
退
休
。
也
可
設
定

一
些
標
準
'
例
如
身
體
健
康
，
配
合
機
關
之
實
際

需
要
以
及
個
人
之
意
願
等
等
。
這
樣
一
來
，
可
避

免
許
多
有
用
之
才
，
一
夜
之
間
從
經
濟
生
產
線
上

消
失
，
而
且
可
維
護
這
些
老
人
之
身
心
健
康
，
對

整
個
社
會
有
所
貢
獻
，
減
少
社
會
之
依
賴
人
口
。

憲
法
一
五
二
條
規
定
「
人
民
具
有
工
作
能
力
者
，

國
家
應
予
以
適
當
之
工
作
機
會
」
'
這
一
條
文
並

沒
有
硬
性
規
定
退
休
之
年
齡
。
因
此
，
政
府
之
勞

士
、

4
4

工
部
門
與
各
大
學
應
該
合
作
，
仿
效
歐
美
先
進
國
師

家
之
福
利
制
度
，
開
辦
老
人
大
學
班
，
提
供
退
休
展

老
人
能
夠
在
他
們
之
職
業
生
涯
上
開
創
第
二
春
，
件

耳
t

學
習
操
練
社
會
之
先
進
科
技
，
文
藝
修
養
，
以
及
得

有
利
個
人
身
心
與
社
會
公
益
之
課
程
，
鼓
勵
老
人

L
V

終
身
學
習
適
應
，
「
活
到
老
，
學
到
老
，
愈
不
老
問

功
夫
，

」
，
也
可
以
藉
著
老
人
之
終
身
學
習
，
提
供
良
好

榜
樣
給
予
後
代
子
孫
學
習
，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。

(
註
間
)

美
國
對
於
老
人
問
題
有
一
套
較
為
完
整
而
週

全
之
對
策
與
辦
法
，
就
是
在
一
九
六
五
年
國
會
通
卜

鬥
〈υ

過
之
社
會
立
法
稱
為
美
國
老
人
法

(
O
E

刊

〉
旨
。
戶
口ω
口
〉

2
)
授
權
聯
邦
政
府
之
衛
生
及
人
類

服
務
部
設
立
「
老
人
局
」
來
整
合
全
國
有
關
老
人

醫
療
福
利
，
老
人
之
衣
食
住
行
育
樂
，
健
保
與
休

閒
等
等
業
務
。
國
會
經
常
修
改
這
個
法
案
，
授
權

撥
款
支
持
老
人
之
身
心
需
要
，
並
配
合
白
宮
老
人
科

會
議
之
政
策
規
劃
，
充
分
表
達
關
心
老
人
之
仁
政
叭

措
施
。
台
灣
可
以
效
法
美
國
老
人
法
之
精
神
及
優
八

點
修
改
目
前
不
完
整
之
老
人
福
利
法
對
於
解
決
台
什

灣
之
老
人
問
題
，
會
有
很
大
益
處
。
年

對
於
微
觀
方
面
之
老
人
問
題
，
下
列
之
建
議
汁

n
刀



與
對
策
可
供
參
考

第
一
、
有
關
老
年
時
期
損
失
社
會
身
分
地
位

以
及
社
會
角
色
與
功
能
，
如
果
這
些
老
人
們
身
心

健
康
，
可
以
鼓
勵
他
們
參
加
各
種
不
同
之
志
願
工

作
社
圈
，
社
會
福
利
團
體
，
或
宗
教
社
會
服
務
社

團
，
在
各
種
活
動
過
程
中
，
可
以
獲
得
某
些
社
會

角
色
與
功
能
來
補
償
已
失
去
之
社
會
身
分
與
地
位
。

第
二
、
有
關
退
休
後
，
老
人
之
收
入
偏
低
，

可
由
社
會
福
利
機
關
之
輔
導
，
尋
找
定
期
與
不
定

期
而
有
報
酬
性
之
工
作
，
來
補
貼
家
用
，
或
由
社

區
之
老
人
社
團
來
發
掘
工
作
機
會
，
老
人
有
了
一

些
工
作
收
入
也
可
維
護
老
人
心
理
之
尊
嚴
。

第
三
、
有
關
老
人
退
休
後
之
社
會
價
值
下
降
，

心
理
不
安
。
建
議
這
些
老
人
參
加
各
種
人
生
哲
學

社
團
，
或
宗
教
社
團
，
追
求
心
靈
上
之
永
恆
價
值
。

避
免
功
利
主
義
之
物
欲
世
界
觀
，
可
修
身
養
性
，

降
低
心
理
不
安
狀
態
。

第
四
、
老
人
之
生
存
意
義
，
模
糊
不
清
者
，

可
多
參
加
老
人
大
學
學
習
，
參
加
社
區
之
社
會
服

務
活
動
，
或
宗
教
團
體
之
靈
修
工
作
，
參
加
美
工

藝
術
班
可
以
學
習
一
些
新
東
西
、
新
技
巧
，
跟
著

時
代
潮
流
，
學
習
改
變
，
不
要
老
是
坐
在
客
廳
當
「

廳
長
」
，
要
走
出
去
看
看
外
在
之
世
界
，
參
加
短

期
旅
遊
'
認
識
新
朋
友
，
學
習
與
兒
女
子
孫
溝
通
、

交
誼
、
歡
樂
、
享
受
人
生
。

第
五
、
有
些
老
人
擔
心
健
康
衰
退
，
乏
人
照

顧
。
如
果
你
還
可
以
走
動
，
應
多
連
動
，
還
想
活

得
有
意
義
，
那
麼
可
以
學
習
去
照
顧
那
些
需
要
別

人
照
顧
之
老
人
或
小
孩
，
有
一
天
你
需
要
他
人
照

顧
時
，
有
人
會
回
饋
來
照
顧
你
。
醫
院
之
醫
護
社

工
可
提
供
各
種
短
期
訓
練
與
志
工
訓
練
來
輔
導
願

意
照
顧
老
人
之
志
工
，
也
可
提
供
心
理
治
療
服
務
。

第
六
、
老
人
損
失
家
族
親
友
，
情
緒
不
寧
，

需
要
精
神
寄
託
'
需
要
危
機
處
理
協
談
，
醫
院
及

社
區
服
務
機
構
應
該
設
立
心
理
治
療
部
門
。
精
神

科
之
醫
師
護
士
，
家
庭
醫
學
科
之
醫
護
社
工
與
心

理
師
可
合
作
提
供
經
常
性
之
老
人
心
理
衛
生
服
務
。

同
時
可
提
倡
創
設
「
阿
公
」
、
「
阿
媽
」
之
老
人

領
養
制
度
，
使
年
輕
人
有
機
會
來
孝
敬
老
人
。
這

些
失
去
配
偶
、
親
友
之
老
人
們
也
可
學
習
「
幼
吾

幼
以
及
人
之
幼
」
來
照
顧
無
依
之
小
孫
，
藉
著
幫

助
他
人
來
填
滿
心
中
之
空
虛
。
老
人
們
損
失
了
家

庭
生
活
可
加
入
社
區
集
體
生
活
，
享
受
人
情
之
互

助

L
h冉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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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七
、
對
於
許
多
老
人
居
住
在
惡
劣
之
貧
民
區

在
ψ

社
區
，
缺
乏
適
當
之
衛
生
設
備
，
沖
洗
浴
室
或
廚
展

房
設
施
，
這
些
不
適
合
人
類
居
住
之
房
屋
或
房
間
恃

午
，

或
公
寓
，
有
賴
政
府
衛
生
，
建
設
、
消
防
以
及
社
第
、

政
單
位
之
合
作
，
徹
底
調
查
，
大
力
改
善
。
負
責
卡

國
民
住
宅
之
行
政
部
門
應
該
研
究
策
劃
低
收
入
戶
問

“
吭
，

與
老
人
住
戶
之
居
住
環
境
。
對
於
自
願
奉
養
老
人

在
自
己
家
庭
者
，
應
給
予
優
惠
之
稅
金
減
免
，
才

能
鼓
勵
子
女
之
孝
順
。
政
府
之
有
關
單
位
應
隨
時

提
供
老
人
之
保
護
措
施
，
電
話
連
線
，
使
老
人
單

獨
居
住
時
，
可
免
於
遭
受
他
人
攻
擊
之
恐
懼
。
卜

n‘u 

第
八
、
老
人
之
性
愛
需
求
被
社
會
歧
視
，
首
仆

先
要
肯
定
老
人
本
身
之
人
權
以
及
性
愛
需
求
之
正

當
性
，
消
除
社
會
歧
視
態
度
。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機

構
與
精
神
科
，
或
心
理
衛
生
部
門
，
或
家
庭
醫
學

科
應
研
究
如
何
提
供
正
常
而
健
康
之
場
合
與
機
會
，

中

輔
導
老
人
們
尋
找
適
當
之
性
伴
侶
，
以
滿
足
他
們
華

之
性
愛
需
求
。
民

國

第
九
、
老
人
生
理
退
化
，
營
養
不
良
，
醫
護
八

專
業
人
員
與
營
養
師
應
該
依
老
人
之
健
康
狀
況
提
吋

供
適
當
之
營
養
指
導
，
如
果
因
為
牙
齒
問
題
，
可
年

與
牙
醫
商
量
，
如
果
因
為
貧
窮
問
題
則
需
要
社
工
汁

n
刀



師
之
協
助
服
務
。
鼓
勵
老
人
參
加
有
關
之
營
養
座

談
，
與
其
他
老
人
交
換
生
活
經
驗
，
可
促
進
老
人

之
營
養
常
識
。

第
十
、
對
於
老
人
虐
待
與
疏
忽
問
題
，
要
有

社
會
立
法
與
社
會
行
政
上
之
公
權
力
，
才
能
檢
舉

糾
正
以
及
施
以
處
罰
。
在
法
令
上
要
指
定
社
會
行

政
單
位
為
專
賣
機
構
，
要
明
定
老
人
之
虐
待
與
疏

忽
事
件
之
報
告
系
統
與
權
責
，
要
規
定
醫
護
人
員
，

社
工
師
，
以
及
居
家
照
顧
或
安
養
機
構
之
老
人
照

顧
者
有
法
律
義
務
向
社
政
機
構
或
警
察
機
關
提
出

虐
待
報
告
，
否
則
要
受
處
罰
，
不
然
衰
弱
之
老
人

很
難
獲
得
適
當
之
保
護
。
對
於
老
人
之
虐
待
者
以

及
疏
忽
者
應
給
予
嚴
厲
之
處
罰
。

第
十
一
、
對
於
老
人
面
臨
死
亡
，
產
生
恐
懼
，

美
國
國
立
心
理
衛
生
署
之
研
究
報
告
指
出
，
美
國

有
五
五
%
不
怕
死
，
有
三
O
%
否
認
自
己
會
死
，

有
一
五
%
表
示
害
怕
死
亡
。
一
般
老
人
之
慢
性
死

亡
可
分
為
五
個
心
理
階
段
;
第
一
、
否
認
死
亡
，

認
為
不
可
能
發
生
在
自
己
身
上
。
第
二
、
產
生
憤

怒
，
感
覺
不
公
平
，
怎
麼
會
是
自
己
要
面
臨
死
亡
。

第
三
、
跟
神
明
或
上
帝
討
價
還
價
，
許
願
要
做
善

事
好
人
，
多
活
一
些
時
間
，
可
以
處
理
未
完
成
之

心
願
。
第
四
、
許
願
不
實
現
，
開
始
失
望
，
憂
鬱

煩
悶
，
悲
傷
要
失
去
世
上
一
切
親
友
事
物
。
第
五
、

接
受
事
實
，
安
靜
等
待
，
「
人
之
將
死
，
其
言
也

善
」
'
對
世
界
一
切
失
去
興
趣
，
面
臨
死
神
或
天

使
來
接
去
天
堂
報
到
。
醫
院
或
安
養
機
構
應
該
提

供
現
代
化
之
臨
終
安
寧
服
務
，
依
心
理
學
、
精
神

醫
學
，
以
及
病
人
、
老
人
之
宗
教
信
仰
，
提
供
往

生
之
準
備
，
讓
老
人
之
親
友
有
機
會
話
別
與
老
人

給
予
親
友
下
輩
之
臨
別
贈
言
或
最
後
之
一
笑
，
並

讓
老
人
本
身
知
悉
告
別
禮
拜
、
或
送
葬
之
內
容
。
要

尊
重
老
人
之
遺
言
，
分
配
遺
物
或
遺
產
給
予
親
友

或
慈
善
機
構
或
設
立
紀
念
獎
學
金
，
使
其
遺
愛
人

間
，
讓
人
稱
頌
。

已
調

討
論
老
人
問
題
與
對
策
就
是
要
使
老
人
生
活

無
憂
無
慮
，
使
他
們
能
夠
達
到
老
有
所
養
，
老
有

所
安
，
老
有
所
醫
，
老
有
所
住
，
老
有
所
愛
，
老

有
所
樂
，
老
有
所
歸
之
境
界
。
為
了
達
成
這
個
境

界
目
標
，
就
要
從
學
術
上
找
出
最
符
合
時
代
潮
流

之
理
論
架
構
，
分
析
如
何
減
少
老
年
人
口
之
增
加
，

解
決
醫
療
褔
利
預
算
之
重
大
負
擔
;
在
政
策
上
，

要
制
定
全
面
性
之
衛
生
保
健
政
策
以
及
預
防
性
之

LL 
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，
在
行
政
上
，
要
有
能
幹
之
專
業
敝

人
才
，
充
足
之
財
政
預
算
，
以
及
有
效
能
之
管
理
展

體
制
，
才
能
推
動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與
國
民
年
金
制
悴

耳
t

度
，
在
社
會
上
，
要
有
老
人
教
育
，
要
提
倡
預
防
峙

性
之
老
人
保
健
服
務
與
老
人
福
利
運
動
;
在
方
法

L
V

上
，
要
實
踐
老
人
之
疾
病
壓
縮
理
論
，
要
保
持
老
問

扮
吠
，

人
之
長
期
健
康
，
與
老
人
之
社
區
安
養
理
論
;
在

參
與
上
，
要
鼓
勵
老
人
族
群
組
織
自
己
之
老
人
議

會
來
關
心
老
人
之
衣
、
食
、
住
、
行
、
育
樂
與
醫

療
保
健
問
題
，
提
升
老
人
之
生
活
品
質
與
文
藝
活

動

- 132 一

總
言
之
，
研
究
老
人
問
題
與
對
策
就
是
要
促

進
健
康
快
樂
之
老
人
。
一
個
健
康
快
樂
而
成
功
之

老
人
在
主
觀
上
，
會
認
定
自
己
之
生
活
滿
足
，
具

有
自
尊
，
自
我
概
念
健
全
，
自
我
節
制
適
當
.
在

客
觀
上
，
具
有
適
應
能
力
，
能
夠
克
服
面
臨
之
壓

力
事
件
，
並
具
有
健
康
之
身
心
狀
態
，
追
求
終
身
科

教
育
，
維
持
經
濟
安
全
，
使
生
活
無
憂
無
慮
，
有
叭

能
力
整
合
長
時
間
累
積
之
感
情
反
應
，
思
想
意
念
，
八

人
生
欲
望
，
人
緣
關
係
，
以
及
具
有
目
標
之
前
膽
吋

行
動
。
對
於
老
人
本
身
來
說
，
就
要
安
身
立
命
，
年

要
修
身
養
賢
，
要
清
心
寡
欲
，
不
要
貪
多
患
寡
，
計

日
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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